交管支队食堂劳务服务项目方案

一、方案目标

以安全、高效、优质为核心，规范食堂劳务人员管理，保障食品安全卫生，为支队六个食堂（支队机关食堂，马路圩考试场食堂，玉州一大队食堂，玉州二大队食堂，福绵大队食堂，高管一、二大队食堂）提供食堂劳务服务，满足就餐需求，提升供餐服务质量，打造标准化、安全化、人性化的食堂劳务服务。

二、食堂劳务服务标的
（一）标的：75.6万元。拟经政府采购确定一家有资质的公司对支队6个食堂进行食堂劳务服务。最终费用以政府采购中标价为准。
三、服务期限

12个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1、为交管支队机关食堂，马路圩考试场食堂，玉州一大队食堂，玉州二大队食堂，福绵大队食堂，高管一、二大队食堂提供1年管理、日常餐、接待餐、加工、保洁、外卖等服务。每天提供早、中、晚餐（根据部分食堂工作需要）及本单位的工作接待餐、培训餐等服务。确因工作需要，提供节假日供餐。成交供应商不得自行安排对外接待用餐。

2、就餐人员包括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全体在编在职干部职工及合同制临聘人员等约924人，具体按实际用餐及打卡人数计。

3、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期间需在玉州区或玉东新区城区配备固定的快餐供应点及重大活动快餐配送服务。

（二）人员配置

1、从业人员须持从事食品行业要求具备的《健康合格证》等证上岗，身体健康、品行端正、职业素质良好。

2、工作职责：负责菜品制作、食材处理加工、口味把控、质量安全、环境卫生、窗口打餐、餐具清洗消毒、就餐秩序维护等。

3、具体人员配置如下：
所配置人数应满足采购人对食材制作的要求，无法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增补（增补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理)。如遇到重大就餐任务时，需从其他地方抽调人员以确保能圆满完成接待任务的，被抽调人员的劳务费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担。
（三）供餐要求
（一）正常供应工作日的早餐、中餐、培训餐、接待餐等。确因工作需要，提供工作日晚餐、节假日供餐。

（二）成交供应商在合同期间需在玉州区或玉东新区城区配备固定的快餐供应点及重大活动快餐配送服务。

（三）成交供应商需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本着安全、营养、卫生、可口的经营理念提供出品服务。根据季节供应各式菜肴，营养合理搭配，重点推出绿色健康食品，让干部职工吃得放心、舒心。

（四）成交供应商所出品的食品符合国家卫生安全标准，做到足量（每份饭菜数量足量、满足用餐总人数的需求）、质优（质量保证)、味美（色香味俱全)、品种多样化（每天列出供应品种，每周列出下周菜谱，每周要有新菜品出品）、食材新鲜（新鲜食材当天采购，不售卖隔夜菜)、保质保量。

（五）如遇到重大活动、警卫任务时，需按工作要求提供快餐配送服务的，因此而产生的劳务费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四）菜品、餐费标准
1、工作餐标准：早餐5元（提供面食、粉、杂粮、鸡蛋、粥等品种进行组合选择）；中晚餐10元（两荤一素）。可提供不同荤素搭配由就餐人员进行选择。同等饭菜份量情况下，价格必须比市场价最少低10%，不得超过周边食堂价格的平均水平。

2、用餐配置标准：确保支队各食堂早餐用餐品种不少于六种（各种粥、粉、面、豆浆、面包、杂粮等），正餐（中、晚餐）用餐标准每餐不少于两全荤、一素、一汤、三小菜，饭、粥、汤、小菜自助。每周五之前公示下周菜谱，一日三餐及一周菜谱不重复，每月要有新菜品，保证食材新鲜严禁售卖隔夜菜，保质保量。接待餐、会议餐、培训用餐，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有关接待标准执行。重大安保任务或勤务任务提供送餐的，按早餐8元/份，中晚餐15元/份，应含有两荤两素、汤水等，同等饭菜份量情况下，价格必须比市场价最少低10%。

（五）服务标准与要求
1、成交供应商按国家关于机关食堂和餐饮行业的有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餐饮行业管理相关的规范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管理。

2、严格遵照相关食品安全及其他法律法规等要求规范操作，杜绝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因成交供应商作业不当或管理不善造成人员食物中毒或火灾等事故，受到市场监管部门或卫生防疫等部门处罚及其法律处罚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

3、保证不合格或霉坏变质的食品不上柜台，剩余饭菜不上柜台，加工失误（过生或过糊）的饭菜不上柜台，天天重复的饭菜不上柜台。

4、保证按点、按时开饭；工作人员服从领导、服从分配；统一着装、佩戴食堂工作牌、佩戴帽子、佩戴口罩、使用文明用语等。态度热情，爱岗敬业，尽职尽责。

5、所有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消防安全常规常识，严格执行消防安全标准，确保不出问题。做到人走灯灭，人走水停，严禁违规使用燃料，确保安全用电，杜绝火灾事故。

6、所有人员必须定期进行体检，并按有关规定取得健康证。定期对所有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安全教育，不断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能力。

7、所有人员应做好节能工作，不能浪费水、电等资源；在工作过程中，爱护设备设施，食材及餐厨用品应合理安排、节约使用，杜绝浪费。

（六）设备设施要求

（一）食堂设备、管理和移交。支队提供厨房设备、餐桌椅、餐具、清洁器具、消防和空调等设备设施，成交供应商按各食堂固定资产明细表所列物品逐件核收、确认，并承担设备的维护及保养责任。设备的维修费用由支队负责，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自然损坏的，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告知支队；如在使用中有人为故意损坏的由成交供应商作出相应的赔偿。合同期满，采购人对设备进行清点移交，发现遗失或成交供应商损坏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

（二）支队提供现有厨房及食堂的设备设施、器具，如需增加新的设备设施、器具，成交供应商可根据需要向支队申请。

五、培训与考核

（一）岗前培训。对食堂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规、操作技能、应急处理等进行培训。

（二）定期培训。定期开展食堂从业人员技能提升培训。工作规范、食品安全、设备安全、菜品研发、服务等。

（三）考核。从食品安全、菜品、味道、卫生、服务态度、设备安全操作等方面进行考核。



